落实《北京市老干部工作领导责任制》标准测评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3年10月

	工作指标
	测 评 要 素
	分值
	自查
	互查
	抽查

	工作制度

（26）
	成立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（有领导小组名单）
	8
	
	
	

	
	领导班子每年至少听取两次老干部工作汇报
	6
	
	
	

	
	老干部工作有计划、有检查、有总结
	6
	
	
	

	
	党政领导建立并坚持联系老干部制度（有联系名单）
	6
	
	
	

	政治待遇

（32）
	党政领导定期向老干部通报情况
	8
	
	
	

	
	组织老干部学习并按规定保证老干部阅读文件
	6
	
	
	

	
	组织参观改革开放成果
	6
	
	
	

	
	节假日期间、老干部生病、住院等走访看望慰问
	6
	
	
	

	
	老干部党员按规定参加组织活动
	6
	
	
	

	生活待遇

（20）
	离休费按时足额发放、医药费按规定实报实销
	8
	
	
	

	
	每年安排离休干部体检一次
	6
	
	
	

	
	按规定保证离休干部急重病用车
	6
	
	
	

	站室建设

（10）
	有活动站室、人均一平方米
	6
	
	
	

	
	老干部活动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内容丰富多彩
	4
	
	
	

	队伍建设

（12）
	老干部工作机构与人员的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
	6
	
	
	

	
	定期组织老干部工作人员政治、业务学习
	6
	
	
	

	自我评估等级
	优秀
	合格
	一般
	不合格
	100
	
	
	


    注：测评要素及评分要求参照市委教育工委2003年1月印发的《北京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

